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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產生的玻璃廢物主要是玻璃樽，佔整體的玻璃廢物八成以上， 
當中不少是來自酒精類飲品。如圖 1 所示，過去十年被送往堆填區 
的廢玻璃樽，維持在每天 250 公噸左右，相等於 50 萬個 750 毫升 
的玻璃樽，約佔我們每日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的百分之三。 

 
 
 
 

小知識 
玻璃是一種國際認可的可回收物料 
玻璃主要由二氧化矽造成，而二氧化矽是屬於一種天然資源，一如常見的沙粒。 
一般情況下，玻璃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或影響人體健康，因而十分適合作重用和 
循環再造，更是國際認可的可回收物料。 

 
 
 
 
 
 
 

圖 1: 堆填區的玻璃樽棄置量 （2001 年至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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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將廢玻璃循環再造成玻璃樽，在世界各地非常普遍。要回收玻璃，
首先須將玻璃樽從廢物中分開處理，經過分類和清洗，然後重新入
樽再用或再造成新樽及其他玻璃製品。再造樽對環境有莫大裨益，
因為這樣可以節省利用原材料製造玻璃時所需耗用的大量能源；此
外，廢玻璃更能取代沙粒及其他天然資源，應用於各種建築物料、
混凝土或鋪設路面。

玻璃是資源，不是廢物。
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的潘智生教授，是其中一位致力研究將碎玻璃
應用於建造業的先驅。2004 年，他成功以碎玻璃代替天然河沙製造
行人路磚。經過反覆研究，再研發出質量更好的環保地磚，適合應
用於更多種類的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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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飲品玻璃樽
要被送往堆填區？

1.3
我們日常丟棄的廢玻璃，不可以全都
透過同一方法回收再造。一些玻璃物
料如光管、電腦顯示屏或電視螢光
幕，可能含鉛、水銀或其他有害物
質，必須首先除毒才可回收再造；其
他如強化玻璃和玻璃廚具等，由於質
料不同，亦不應與普通玻璃樽一併回
收再造。

1.4
我們樂見在香港推行飲品玻璃樽回收再造。2011 年，	
飲品玻璃樽約佔整體廢玻璃樽的三分之二（即	
每天 150 公噸，相等於一年 55,000 公噸），
其中包括每天 130 公噸（即超過百分之
八十五）來自酒精類飲品，以及每天 20
公噸（即少於百分之十五）來自非酒精
類飲品；其餘三分之一（即每天90公噸）
來自裝載食物、醬料或其他物品的玻璃
樽。飲品玻璃樽容易清洗，便利回收再造；
至於其他玻璃樽則需先進行徹底清洗，否則
會對循環再造的過程構成不良影響。

酒精類飲品樽 
每天 132 公噸 (53.8%) 

食物及醬料樽 
每天 82 公噸 (33.7%) 

非酒精類飲品樽 
每天 22 公噸 (8.8%)

其他玻璃樽
每天 9 公噸 (3.7%)圖 2 : 2011 年香港的廢玻璃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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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現時香港主要以堆填方式處置廢飲品玻璃樽，但現有三個堆填區空間
有限，並且將在 2020 年前逐步飽和。這無疑對香港構成迫切挑戰，
我們需積極減少包括玻璃在內的各種廢物。生產者責任計劃作為減廢
策略中重要及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一項有效的措施。我們需要推行強
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因為它可：

(a)	 �將廢飲品玻璃樽變成可用資源。鑑於玻璃的商業價值低，如
無政府參與其中，將難以推行；

(b)	 �帶動玻璃回收，為環保工業發展提供機遇，創造綠色就業機
會；

(c)	 �減輕堆填區的負荷。玻璃不可以焚燒，亦不適合以其他方式
處理或處置；

(d)	 �減少對河沙1 等其他建築材料的需求。採挖河沙過程中產生
的部分副產品或對環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e)	 �引發巿民改變行為模式，對用完的飲品玻璃樽作源頭分類處
理；以及

(f)	 �跟上國際水平，與已採取積極措施處理玻璃廢物的其他地區
看齊，詳情在下面的章節交代。

註 : 
1.	�不少建造工程都有使用河沙，但挖沙工程往往會影響海洋生物，破壞河床及相
關的生態系統。

小知識
「按樽」
我們過去「按樽」的安排，曾經有效地將飲品玻璃樽回收再造。辦館和小食店會向顧客收取少量金錢作為按金，待享用飲品後歸還
玻璃樽即可退回。這安排的出現，是基於當時的飲品業在本地設有飲品重新裝樽的工序，但這工序現已大多遷離香港，或因飲品已
改用其他包裝物料，因而日漸式微。目前香港只有少數飲品製造商（例如鮮奶、汽水）仍在港維持飲品重新裝樽的工序，並有自己
一套的「按樽」安排，以收集用過的玻璃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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